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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20年 5 月 22日

获悉公司股东淄博鑫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鑫联”）在成为 5%

以下股东未满 9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减持，立即与股

东淄博鑫联进行了核实，本次减持系股东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学习不到位，认为其

成为 5%以下股东后不需要预披露减持计划即可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近日，公司收到淄博鑫联关于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致歉信以及承诺函，

公司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减持的情况说明 

2020 年 5 月 20-22 日，淄博鑫联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

持所持有公司股份 1,194,7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前述减持行为距离其

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 5%之日未满 90 日，具体减持数量、价格、金额情况如下：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均价 金额（元） 

5 月 20 日 56,504 45.0545 2,545,760 

5 月 21 日 469,246 43.6676 20,490,826.06 

5 月 22 日 669,016 43.2655 28,945,345.16 

合计 1,194,766  51,981,931.22 

淄博鑫联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24,311,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

为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

次减持后仍持有公司股份 23,116,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上述减持行



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第五条规定，本次减持构成违规减持。 

二、当前的处理情况 

1、经公司提醒后淄博鑫联意识到上述减持行为构成违规减持，淄博鑫联进

行了自查反省，并就本次减持行为给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造成的不便，致以诚恳

的歉意，致歉如下：“我司对本次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行为进行了反省，并就本

次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我司会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持有公司股票的证券账户的管理，加强事先和公司及监

管部门的沟通，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2、淄博鑫联承诺：自《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披露之日起 90

日内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票，同时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

有关法规，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7〕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进行减持股份。 

3、根据淄博鑫联出具的上述情况说明、致歉信以及承诺函，淄博鑫联已经

对其违规减持行为采取了相关措施，公司将督促并要求其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同

时，公司将再次提醒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相关减持

规定，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

发生。 

三、备查文件  

1、《淄博鑫联关于违规减持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2、《淄博鑫联关于本次违规减持的致歉信》；  

3、《淄博鑫联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26日 


